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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報告摘要表 

研 究 題 目 

精進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作業之研究--以花蓮

縣榮民服務處為例 

研 究 單 位 及 人 員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潘翰伯、楊明禎、范家榮、李明煌 

研 究 期 程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內 容 摘 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輔導會依法擔任單身亡故榮民善後管理人，實質上具有照顧榮民之權責，而殯葬

採購案件，是榮民善後管理的主要業務，從招標到驗收均是重要的流程，採購案執行

的過程亦是重要事項。本研究首先主要針對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之採購

招標準備作業、招標、開標、審標、決標部分進行討論，包括採購招標準備作業、依

據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訂定之採購契約範本辦理相關作業、核訂底價應行注意事項，以

及審標及擔任開標主持人注意事項等各層面進行法律層面的說明。以案例研討說明與

分析方式進行探討，並提出未來精進的方向，以期作為未來在執行採購招標案件之依

據。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藉由次級資料來針對主題加以研究，對本研究而言就顯得相當重要。進行整理與分析

報告內容如下： 

(一)採購法令說明：針對現行採購法令流程作說明。另就 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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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榮民殯葬事務案預算金額為 1千 8萬餘元，據以法規整理說明。 

(二)採購案例分析：就榮服處 100-101 年及 104-105 年招標案，因監察院監察委員對

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提出糾正案，指出缺失，據此為案例分析。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針對未來從事殯葬採購業務，本研究報告可以提供殯葬採購有所助益與與重要之

處分述如下： 

(一)在採購單位與需求單位上，可以透過此報告內容瞭解到，應將此兩項做區分，以

更慎審的方式辦理此類採購案。 

(二)在人員採購專業知能訓練上，需鼓勵機關人員參加相關業務研習，取得相關證照

並給予實質鼓勵。 

(三)在採購驗收的程序上，參酌本研究報告能使新接手人員避免因不諳相關規定產生

違失。 

(四)在加強文檔及合約管理上，對非紙張或硬式紙卡資料，需另以紙袋封存，並於紙

帶外標示清楚品項，鑽洞納案歸存等作業方式，將避免遺漏情事發生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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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臺灣地區已漸走向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政府與民眾都必須建立「計畫死亡」的新

觀念，來面對高齡化社會所帶來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新挑戰。面對如此龐大的高齡往生人

口，如何做好 21 世紀優質化的殯葬管理與殯葬服務，的確是個重大的挑戰。  

   「殯葬管理條例」在民國 91 年立法通過，將殯葬設施、殯葬服務業及殯葬行為均納

入規範，使我國殯葬管理制度邁向新的里程碑，它代表台灣的殯葬管理已走入一個新的

紀元，並勾畫出優質殯葬文化的服務的願景。隨著台灣邁入高所得國家之林，高品質生

活已是台灣消費者共同的追求，消費意識隨著社會的繁榮與發展日益高漲，消費者權益

也因消費者保護法令的相繼立法而逐步落實。在這個消費意識抬頭的時代，以往強調產

品優良與制式化的服務方式再也無法打動消費者，現今的消費者要的是快速、便利、衛

生、安全，以及精緻化、人性化等無形的高品質服務，這種對於品質的要求，也慢慢影

響到喪葬的領域，使國人對於喪葬的品質也有更高的要求。 

政府採購法自 88 年 5 月 27 日施行以來，迄今經歷 5 次修正，整個採購制度在

歷年來不斷的解釋與修正，已使政府採購制度成為政府行政制度上緊密的一環。但因政

府採購行為所衍生的弊端及違法案件時有所聞，各級政府機關對於政府採購法的施行非

常重視，除相關的研討、宣導等活動之外，對於提升政府採購的效能及條文適用的討論，

一直是政府機關及相關學術單位的重點。 

輔導會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擔任單身亡故榮民善後管理人，實質

上具有照顧榮民之權責，而殯葬採購案件，是榮民善後管理的主要業務，從招標到驗收

均是重要的流程，採購案執行的過程亦是重要事項，因此需進一步精進瞭解，並以本處

案例為研究報告之內涵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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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採購法實施到數次修法以來，一直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從立法之後就不斷的

在各機關發生疑問，但歷次修法的結果並未能消除這些疑慮，然而不是純粹法律本身的

產生問題，主要都是集中在執行上，制度本身提供的「程序」，但實務上卻時常超出「程

序」規範之外，使得制度的運作出誤差，為了修正誤差反而要求修改制度，造成制度變

遷。 

本研究首先主要針對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之採購招標準備作業、招

標、開標、審標、決標部分進行討論，包括採購招標準備作業、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訂定之採購契約範本辦理相關作業、核訂底價應行注意事項，以及審標及擔任開標主持

人注意事項等各層面進行法律層面的說明。 

研究報告首先針對招標制度過程進行瞭解，從採購法令分析並以案例研討說明與分

析方式進行探討，並提出未來精進的方向，以期作為未來在執行採購招標案件之依據。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報告採取次級資料分析法，次級資料是相對於一級資料而言的。在有些情況

下一級資料可稱第一手資料,次級資料也相應地稱為第二手資料。次級資料及第二手資

料的名稱本身已經非常清楚地指明瞭這種資料的特徵，即它是一級資料的 2次以上利用

所形成的資料形式。原初信息與對於原初信息的第一次處理和診釋仍處在一級資料的範

疇，而對於已診釋資料的引用與再診釋則為次級資料。在此基礎上的多重引用與診釋均

可歸為次級資料。次級資料由於其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對其分類的方式也有多種多樣。

根據次級資料的來源，可將其分為內部資料和外部資料。 

(一)內部次級資料 

  內部資料是指來自於我們正為之進行研究的組織內部的資料。如果它們是以其它一

些目的而收集的，就是內部次級資料。內部次級資料可分為會計帳目、銷售記錄和其他

各類報告三部分。例如，銷售記錄、採購要求、財務報告、產品設計與技術資料、市場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5%8A%A1%E6%8A%A5%E5%91%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8%AE%BE%E8%AE%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8E%AF%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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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料等。不僅如此，內部次級資料還有兩個最突出的優點，那就是它的可獲得性與

低成本性。因此，我們必須註意充分利用內部次級資料。 

(二)外部次級資料 

  外部次級資料指的是從公司外部獲得的次級資料。我們把外部次級資料分成三個來

源；出版物、辛迪加數據和資料庫。 

1、出版物：出版資料指的是那些可從圖書館或其它實體如貿易協會等獲得的資料。 

2、辛迪加數據：辛迪加數據指的是一種具有高度專業化，從一般資料庫中所獲得的外

部次級資料。多用在商業界，信息供應商把信息賣給多個信息需要者，這樣使得每

一個需要者獲得信息的成本更為合理，這種例子包括：美國全國家庭觀點盤努數據，

尼爾森電視監聽數據和 Arbitron 的廣播聽眾關係研究結果。 

3、資料庫：指的是按照一定要求收集且具有內部相關性的數據的集合體。外部資料庫

指的是公司外部的組織所提供的簡單的資料庫。 

因此，本研究在資料蒐集方面，採取現有及第二手資料為主，可分為二部分：(一)

是蒐集有關書籍、文獻資料、政府出版品、報章雜誌、官方統計資料（政 府機關相關

資料、業務報告、新聞稿等），以作為分析資料的來源。 (二) 透過「國家圖書館全球

資訊網」中的「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等資訊網路來搜尋。 

以先前研究者的次級資料作為研究的基礎，對於既有的資料加以解釋及闡述，對於

自身的研究增加了便利性，次級資料又稱做二手資訊（second hand information data），

是對初級資料加以分析、比較加以彙整後的綜合性資料。藉由次級資料來針對主題加以

研究，對本研究而言就顯得相當重要。進行整理與分析報告內容如下： 

一、 採購法令說明：針對現行採購法令流程，以及該處採購法令依據作說明與分析。

另就 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預算金額為 1千 8萬餘元，據

以法規整理說明。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8E%AF%E5%A2%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E%9B%E8%BF%AA%E5%8A%A0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E%9B%E8%BF%AA%E5%8A%A0%E6%95%B0%E6%8D%A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0%BC%E5%B0%94%E6%A3%AE
http://wiki.mbalib.com/zh-tw/Arbi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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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案例分析：針對現行該處所辦理之採購案件進行研討，進一步對採購案內容，

招標流程進行說明與分析。另就某榮服處 100-101 年及 104-105 年招標案，因監察

院監察委員對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提出糾正案，指出缺失，據此為案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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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採購法令說明 

第一節 單身榮民殯葬採購的依據及特性 

壹、依據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8 條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

無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

產。」 

二、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亡故退除役官兵遺產，除設籍

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安養機構者，由該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人

外；餘由設籍地輔導會所屬之退除役官兵服務機構為遺產管理人。 

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辦理殯葬事務採購，由合約殯葬承商提供單身亡故榮民

完善之殯葬服務事宜，維護亡故榮民之尊嚴。 

 

貳、 單身亡故榮民殯葬採購採購的特性： 

一、數量視預算及實際需求而定，並非全為公務預算，而經費來源經常為榮民自身的遺

款，而本於政府照顧榮民之立場，進行公平、公正、公開的招標程序，以昭公信。 

二、採購金額以單價乘以最大需求量認定之。說明如下： 

1、在一定期間內，數量不確定並以一定金額為上限的採購，以價格決標，視實際

需要隨時通知廠商履約的契約。 

2、將一定期間內可能之採購項目與預估數量列出來，透過政府採購程序進行招

標，契約成立後，依契約內容規定，本處有權要求承商於履約期限內不限次數

履行其工作項目。 

3、廠商須維持隨時可提供服務之狀態，一旦提出請求，廠商即須馬上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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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採購法令規定說明 

一般招標過程： 

 

以下主要針對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之採購招標準備作業、招標、開標、審

標、決標部分進行討論： 

 

一、採購招標準備作業 

要在進行招標準備作業前，應先判定本採購案之類型、級距與金額，進而影響之後

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等標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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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之類型：採購分為工程、財物及勞務，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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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案之類型、級距與金額-以某地區採購案為例 

就 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為案例，預算金額為 1千 8餘

萬元，據法規整理如下表，可知此案例係屬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勞務採購

案。而本處此類採購案，亦為此項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 

 巨額採購 查核金額

以上採購 

公告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小額採購 

工程 2 億元 5000 萬 100 萬 逾 10 萬 

未達 100 萬 

10 萬元(含)以

下 財物 1 億元 5000 萬 

勞務 2000 萬 1000 萬 

招標方式 1.公開招標(政府採購法 19) 

2.選擇性招標(政府採購法 20.21) 

3.限制性招標(政府採購法 22) 

1. 原住民族工作權

保障法第 11

條：各級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

構，辦理原住民

地區未達政府

採購法公告金

額之採購、應由

原住民個人、機

構法人或團體

承包。但原住民

個人、機構法人

或團體無法承

包者，不在此

限。 

3. 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

第 11 條：各

級政府機

關、公立學

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辦

理原住民地

區未達政府

採購法公告

金額之採

購、應由原

住民個人、

機構法人或

團體承包。

但原住民個



 13 

2. 未達公告招標辦

法第 2條： 

(1)22-1-1~15

限制性招標。  

(2)22-1-16 限

制性招標。 

(3)公開取得 3

家以上廠商書

面報價或企劃

書。 

人、機構法

人或團體無

法承包者，

不在此限。 

4. 未達公告招

標辦理第 5

條：不經公

告程序，逕

洽廠商採

購。 

 

 

 

 

 

 



 14 

(三) 招標方式： 

 

(四)決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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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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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訂定之採購契約範本辦理相關作業。 

三、核訂底價應行注意事項 

(一)底價訂定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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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底價訂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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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標及擔任開標主持人注意事項： 

(一)判斷是否開標及廠商家數 

 

 

備註：個別廠商不予開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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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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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格及規格審查： 

 

 

(四)決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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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價格偏高偏低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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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說明與分析 

 

於 105 年度榮民殯葬採購案經監委提案糾正案，對本處辦理「100-101 年度花蓮地

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及「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共同

供應採購案」等採購案，有下列 3項缺失如下： 

一、「100-101 年度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投標廠商博愛禮儀社、忠義

禮儀社及冥階禮儀社等 3家廠商，投標文件所附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均以傳真資料

影印後作為投標文件，並使用同一型號傳真機，且傳真時間相近情形，花蓮榮服處

卻審標不實，未再進一步查明忠義及冥階禮儀社之營業地址現場所懸掛之廣告招

牌，皆為「松成號」；博愛及冥階禮儀社押標金退還後，皆存入松成號國際有限公

司-廖○○活期存款帳戶，再轉帳存入「廖○○」活期存款帳戶等，涉有異常關聯

情事；甚且該 3家投標廠商報價高於底價，卻未比減達 3次，即改以抽籤方式決定

得標廠商，顯不符政府採購法令規定，詎該處不僅未追究相關人員之違失責任，竟

以該採購案招標作業完成為由，敘獎承辦人員；嗣後該案驗收作業，竟有未得標廠

商博愛禮儀社職員劉○○代表得標廠商忠義禮儀社出席之違常情事，該處亦未依規

定妥處，實有重大怠失。 

二、花蓮榮服處辦理「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共同供應採購案」第

3次公開招標，訂定底價所參考之鄰近殯葬採購相關決標資料，與第 2次相同，卻

逕行參考唯一投標廠商忠義禮儀社第 2次投標價格，調高核定底價，尚無準據，核

與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1項規定未合；又辦理該案審標作業不實，得標廠商投標

時，未提出當(104)年度會員證，不符投標須知第 30 點第 2款「當年度有效之葬儀

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之基本資格規定，嗣承辦人員於決標後發現，始請廠商

傳真當年度會員證，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妥適處理，確有重大違失。 

三、依 100-101 年度採購案及 104-105 年採購案契約書相關附表記載，採第 4類級距案

件辦理者，壽衣為全真絲，廠商需檢附產品證明。惟審計部查核發現，花蓮榮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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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部分驗收案件，未依契約規定要求廠商檢附全真絲壽衣之產品證明，該處辯稱

係案卷綜整時遺失產品證明書等語，顯示該處驗收作業或案卷管理實有失當。 

 

    本章內容茲以本處「100-101 年度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及

「104-105 年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共同供應採購案」為案例說明與分析。 

    

第一節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0-101 年案例 

 

壹、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0-101 年招標案 

因監察院監察委員對該處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提出糾正案，指出該處三

項缺失，據此僅以該處為案例分析如次： 

一、 審標程序疏失： 

乙、丙等 3家投標廠商，投標文件所附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均以傳真資料影印

後作為投標文件，並使用同一型號傳真機(傳真資料格式、字體、時間相近情

形)，且接收傳真資料日期均為 10 月 18 日，時間差距 1至 3分鐘，該處審標時

未發現有疑似同一家廠商製作投標文件，有審標不實情情；未再進一步查明乙

廠商及丙廠商之營業地址現場所懸掛之廣告招牌，皆為「松○號」；甲廠商及丙

廠商押標金退還後，皆存入松○號國際有限公司-廖○○活期存款帳戶，再轉帳

存入「廖○○」活期存款帳戶等，涉有異常關聯情事。 

 

二、 決標程序疏失：本次招標甲、乙、丙 3家投標廠商報價高於底價，惟比減價次

數未達 3次，即改以抽籤方式決定得標廠商，顯不符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2

條規定：「機關採最低標決標者，二家以上廠商標價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

時，其比減價格次數已達本法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規定1之三次限制者，逕

                                                       
 
 
1 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減價一次；

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前項辦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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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籤決定之。前項標價相同，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三次限制者，應由該等廠

商再行比減價格一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該處開標人員有違失責任。 

       

三、 採購案履約程序疏失： 

依 100-101 年度採購案契約書，採第 4類級距案件辦理者壽衣為全真絲，廠商

需檢附產品證明，經清查有 4件廠商未檢附產品證明書核與契約規定未合，驗

收作業及案卷管理未確實辦理。 

 

貳、處理情形： 

 

一、審標不實問題，肇因於參與審標人員皆為初次參加殯葬開標且未具採購人員證

照，致不諳法令加上採購實務經驗不足，是以廠商資格審查時，審標人員審查僅

著重在文件內容(如押標金支票有無連號，納稅證明是否正常、及廠商負責人別

等)，未能橫向統整資訊，深入核對投標文件中傳真資料及日期是否有異常等情

形，產生投標文件審查不實之情事。 

 

二、該招標案於開標當時，甲、乙、丙、丁等 4家廠商競標，由報價最低廠商丁廠商

優先減價，惟仍超過底價；而後由如上 4家廠商比減價格；之後經如上 4家廠商

二度比減價格後，有甲、乙等 2家廠商，同以新臺幣 1,600 萬元之標價進入底價；

該處主持人以此 2 家廠商，經二度減價業已進入底價，爰徵詢採購業務承辦人及

在場人員意見，惟未獲回應；主持人遂以得否請該二家廠商抽籤決定得標廠商乙

節，再度徵詢在場人員提供建議，因承辦單位及廠商均無異議，爰宣布請該二廠

商當場進行公開抽籤，之後由甲廠商中籤得標。惟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2 條之

規定「本案係採最低標決標 2家以上廠商標價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其比

減價格次數已達本法第 53 條或第 54 條規定之 3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

不得超過底價百分之八。但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底價百分之四者，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決標。 

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決標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價逾評審委

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逾越上開金額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機關得就重新比減價格之次數予以限制，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辦理結果，最低標

價仍逾越上開金額時，應予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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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標廠商投標金額高於底價，卻未比減價達 3次即改以抽籤方式決定，實與

規定未符。 

 

三、100-101 年度殯葬合約採購案計有四件第四級距殯葬服務案，於結案卷宗漏列產

品證明書，爾後須加強案卷管理避免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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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4-105 年案例 

 

壹、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4-105 年招標案： 

一、決標程序疏失：本案第 3次公開招標，訂定底價所參考之鄰近殯葬採購相關決標

資料，與第 2次相同，卻逕行參考唯一投標廠商第 2次投標價格，調高核定底價，

尚無準據，核與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1項規定未合。 

二、審標不實：該處於標廠商投標時，未提出當(104)年度會員證，不符投標須知第

30 點第 2款「當年度有效之葬儀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之基本資格規定，嗣

承辦人員於決標後發現，始請廠商傳真當年度會員證，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妥適處理，確有重大違失。 

三、依 104-105 年採購案契約書相關附表記載，採第 4類級距案件辦理者，壽衣為全

真絲，廠商需檢附產品證明。惟審計部查核發現有 2件未依契約規定要求廠商檢

附全真絲壽衣之產品證明，顯示該處驗收作業或案卷管理實有失當。 

 

貳、處理情形： 

一、本案分三次招標，因第一次招標僅一家廠商投標而流標；第二次招標有戊、己、庚

等 3家廠商投標，時因最低標及次低標廠商報價偏低，本採購案主持人宣布保留決

標，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之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

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

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該處函請最低標及次低標廠商

限期提出成本分析說明，惟該二廠商均未能於期限內提出說明及單價分析，該處以

為該二家廠商錯估，報價偏低不足以採信及恐無法保證履約品質下，故採予以廢標

並退還廠商押標金，惟不符合輔導會 102 年 9 月 4 日輔捌字第 1020062865C 號書函

所示相關要求：(一)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

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逐項編列…。」，務請優先參考本機關歷年及

他機關近年決標價據已核定底價」(二)按「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

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附註之執行原則「一、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

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六、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或提出之說明不足採信，經機

關重行評估結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9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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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

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是以審計部認

定該處承辦人員有違失之處。 

二、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

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相關定陳列如下：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修正規定 

項

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廠商（以下簡

稱最低標），其總標價在底價以下，但未

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該最低標主動表

示標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

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適用。

不接受該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

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

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

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

十，機關認為該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

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處理方式同第

一項。 

三 同前。但該最低標主動表示標價錯誤，要

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

約。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不接受最低標

要求，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

簽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 

四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

十，但在底價百分之七十以上，機關認為

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理之期限）

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不得未經說明而逕行通知最低標

提出擔保（即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三十

條所稱「差額保證金」），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9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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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

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

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

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

為該說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

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

提出差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該

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

予拒絕。 

三、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

為該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但如最低標繳納差

額保證金，即可避免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

之疑慮者，通知最低標於五日內（或較長期

間內）提出差額保證金，繳妥後再行決標予

該最低標。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後如不接受

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

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四、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

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且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

出差額保證金者，不決標予該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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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七

十，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

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理之期限）

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

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

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

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

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

提出之說明經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或尚非完全

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

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

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該最低標表示願

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予拒絕。 

附註： 

本程序之執行原則： 

1. 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

定。 

2. 機關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前，應予提出說明之機會；廠商無自行擇定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

金之權利。機關未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者，縱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機關亦應拒絕。 

3.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最低標廠商，而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其仍有標價偏低情形者，

亦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4.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廠商，其有押標金者，發還之。但本程序載明不予發還者，不在此限。 

5.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事項，可包括：（1）標價為何偏低；（2）以該標價承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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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並據以作為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依

據。廠商提出之說明，與完成招標標的之事項無關者，不予接受。 

6.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或提出之說明不足採信，經機關重行評估

結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

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標金，依招標文

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7.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其所訂期限及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程序，應迅速合理，避免

最低標與其他廠商串通瓜分利益，藉不提出說明或提出不合理之說明等情形，使機關不決標予

該廠商，改決標予其他標價較高廠商。 

 

 

三、本案審標不實情形，礙於開標當時(104 年 1 月 5 日)有盡速完成招標之時間壓力，

審標人員未細察會員證日期和有疏失之處，相關當事人列入違失懲處。 

四、依 104-105 年採購案契約書相關附表記載，採第 4類級距案件辦理者壽衣為全真絲，

廠商需檢附產品證明。惟查核發現有 2件未依契約規定要求廠商檢附全真絲壽衣之

產品證明，顯示該處驗收作業或案卷管理實有失當，相關當事人列入違失懲處。由

需求單位負責採購案招標，又該需求承辦人亦負責採購作業後之履約管理人員，應

全般檢討有關單身亡故榮民殯葬採購招標事務之需求、採購、驗收人員身分，依承

辦人員負責之業務職掌作權責劃分，避免未具採購實務人員承辦類案，日後有關殯

葬採購成本及採購效率，宜提前研討殯葬預算編列及領標文件整理，以避免再次流

標/廢標或不良廠商搶標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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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8 條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

無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

此外，依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亡故退除役官兵遺產，除

設籍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安養機構者，由該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人外；餘

由設籍地輔導會所屬之退除役官兵服務機構為遺產管理人。另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

規，辦理殯葬事務採購，由合約殯葬承商提供單身亡故榮民完善之殯葬服務事宜，維護

亡故榮民之尊嚴。 

 

本研究報告針對現行採購法令流程，以及採購法令依據作說明。另就 104-105 年本

處花蓮地區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案預算金額為例，據以法規整理說明。此外，針對現

行所辦理之採購案件進行研討，進一步對採購案內容，招標流程進行說明與分析。就

100-101 年及 104-105 年招標案，經監察院對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採購案提出糾正

案，據此為案例分析。 

 

本研究報告可提供殯葬採購之有效性與與重要之處茲分述如下： 

一、 在採購單位與需求單位上，可以透過此報告內容瞭解到，應將此兩項做區分，

以更慎審的方式辦理此類採購案。 

二、 在人員採購專業知能訓練上，需鼓勵機關人員參加相關業務研習，取得相關

證照並給予實質鼓勵。從廠商資料庫、資格審查以及底價訂定等流程上，

為爾後辦理殯葬採購案，本研究報告乃是重要的參酌依據，以免誤判及造

成可能違失情形。 

三、 在採購驗收的程序上，參酌本研究報告能使新接手人員避免因不諳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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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生違失，並將資料表格化措施，擬訂善後相關資料管制表，供承辦人

員一一核對管制。 

四、 在加強文檔及合約管理上，經由糾正案例，可以借境者，對非紙張或硬式

紙卡資料，需另以紙袋封存，並於紙帶外標示清楚品項，鑽洞納案歸存等

作業方式，將避免後續接任者調案遺漏情事發生至為重要。 

 

我國政府採購法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

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使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

於公共利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在辦理採購作業上相關

辦理人員更要熟讀法令，正確的引用法令當作依據，並參考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檢

視從文件準備、投標廠商資格競爭、投標殮品規格報價與市場行情比較……開標程序、

審標階段、圍標防範到履約驗收，需依法依約辦理，如有環節差錯，輕者行政過失懲處、

重者犯有圖利特定廠商之嫌依法究辦，實在輕忽不得。 

 

第二節 建議 

 

以花蓮地區而言，因地處偏鄉人力資源與大都會地區相對短促(花蓮縣 105 年度總

人口約 33 萬 1 千餘人，95 年度總人口約 34 萬 5 千餘人，有逐年遞減趨勢)，大都市及

開發中都市對於人力資源的磁吸效應，亦顯現公務機關體系，地方服務機構人力在質與

量上往往不及中央或大都會的單位，加以人員流動頻繁，各項業務往往未做到經驗傳

承；影響所及，擔任採購承辦人員往往短缺或實務經驗不足，導致採購程序容易出現問

題。經本研究案例說明與分析之後，本研究可以提精進建議方向茲分述如下： 

 

一、強化採購人員訓練： 

花蓮地區殯葬採購，因本機關與花蓮榮譽國民之家兩年輪流招標一次，亦即今年招

標結束，下一次輪回本機關招標已是三年之後，使採購人員往往不易嫻熟殯葬採購

業務操作，最終導致承辦人員招標計畫及執行欠詳實，產生如上弊端；加以該處人

力短促，且人員流動頻繁，承辦人員多身兼數職或甫新任未嫻熟殯葬採購業務，致

容易產生採購程序疏失。為避免重複發生類似問題，建議依下： 

(一)採購單位與需求單位應做區分： 



 36 

避免未具採購實務人員(總務)承辦類案或需求單位(善後承辦人)兼任採購

作業，導致人員法規不熟產生流弊；為避免招標時效上緊迫，宜提前研討

殯葬預算編列及領標文件整理。 

(二)加強人員採購專業知能訓練： 

以廠商資格審查時，審標人員僅將審查著重在文件內容(如押標金支票有無

連號，納稅證明是否正常、及廠商負責人等，未能注意投標文件深入核對

傳真資料及日期是否有異常等情形；如審標人員能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錯

誤行為態樣，全般檢討有關單身亡故榮民殯葬採購招標事務之計畫、審標、

驗收人員，依各業務職掌作權責劃分，避免未具採購專業人員承辦類案，

可以避免再次流標/廢標或不良廠商搶標之情事發生。惟達成此目標需鼓勵

機關人員(採購、善後承辦及辦理殯葬驗收、監驗等人員)參加相關業務研

習，取得相關證照並給予考績上實質加成以茲鼓勵；並請輔導會年度研習

中，加入殯葬採購作業心得分享，增進各單位業管及監辦單位專業知能，

並透過與他機關人員交流，對採購實務有多一分認識。 

 

二、建構商情調查資料庫及廠商資格審查： 

(一)商情調查資料庫為單位辦理相關採購，提供重要的商情資訊，透過以科學的方

法、客觀的態度，明確統計地方及市場殯葬業有關資訊，有效地收集和分析這

些資訊，為爾後辦理殯葬採購，制定符合法規及市場行情的招標計畫和吸引優

良的投標廠商參與標案。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

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一、未依

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三、借用或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決標或簽約後

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

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利益，並經上級機

關核准者，‧‧‧」。如投標廠商有相關違失，開標前如有發現者，其所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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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爾後辦理殯葬採購應遵

此要點確實辦理。 

 

三、注意詳訂底價細節： 

依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規定要求機關辦理採購，除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

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逐項編列，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如有發生廠商報價以不合理低價投標，有降低品

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應即時請廠商檢附相關履約證明，有效落實殯葬採購。 

 

四、落實採購驗收程序： 

(一)採購案契約內容清楚明訂：「殯葬事務共同供應採購殮品展示及查驗相片」於

殯葬採購案確定得標廠商簽訂契約後，承辦招標單位應於採購案契約訂定時即

律訂清楚，將斂品品項依不同款式、顏色，單一物品以展開、單件、單張相片

方式，納入「亡故榮民殯葬事務共同供應採購殮品展示及查驗相片」以供日後

驗收人員查驗依據。 

(二)有關履約殮品材質是否符合契約規範，針對契約品項得依契約簽定時所訂各項

斂品價格逐一清查，與市價價格顯不相符之產品，應查明契約廠商所訂價格差

異性之原由，以做為驗收之準據免生日後驗收之爭議。 

(三)對「產品證明」書缺漏部分應確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殯葬

事務作業要點」第 14 點：「各機構辦理個案驗收，應依工程會頒訂格式及治喪

會議決議採用之級距製作驗收紀錄，並由首長指定專人負責全程驗收（招標承

辦人不得為主驗人），將驗收情形詳載於驗收紀錄，其無法以文字充分表述部

分應拍照存證。」又為避免因人員流動頻繁，使新接手人員因不諳相關規定產

生違失，建議採資料表格化措施，擬訂善後相關資料管制表，將善後案驗收結

報所需文件臚列，供承辦人員一一核對管制，防止違誤再度發生。 

 

五、加強文檔及合約管理： 

落實案卷歸檔紀律，防止缺漏情事發生，對專案且複雜案件需多項資料存管卷

檔，律定檢查表，並依檢查表品項，逐一清查後，方交由檔案室存管，對非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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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硬式紙卡資料，需另以紙袋封存，並於紙帶外標示清楚品項，鑽洞納案歸存，

免生同一案確分置於不同地方情事發生，避免後續接任者調案遺漏情事發生，並

確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第 34 點規定：「殯

葬事務辦理完畢後，除特殊情況外，應自榮民亡故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機關檔

案管理作業相關規定，以一案一卷移轉遺產管理承辦人。」落實檔案管理；有關

履約驗收作業確按合約驗收，俾利各級驗收有所依據且能逐項比對查驗。 

 

綜合而論，透過本處研究案例與缺失分析，未來在辦理殯葬採購案件時，除了依法

令規範廠商資格審查、詳訂底價細節與落實採購驗收程序外，在強化採購人員訓練上及

建構商情調查資料庫上，均應有配套增強各單位能力，即便是在最後結案歸檔作業上，

應加強文檔及合約管理，以利後續查考。本研究提供各層面的精進作為，相信在未來的

採購業務上將更為周全，也使為社會奉獻的單身榮民多一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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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法律規定 

政府採購法 

第 46 條  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

圖說、規範、 

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

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底價之訂定時機，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之。 

二、選擇性招標應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三、限制性招標應於議價或比價前定之。 

第 50 條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之標應不予開 

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

標。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六、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

形。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4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50


 40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

決標、終止契 

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

除契約反不符 

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不予開標或不予決標，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

機關得宣布廢 

標。 

第 53 條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

該最低標廠商 

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投標廠 

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 

前項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機關

確有緊急情事 

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

過底價百分之 

八。但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底價百分之四者，應先報

經上級機關核 

准後決標。 

第 54 條  決標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最低標 

價逾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時，得洽該最低標廠

商減價一次。 

減價結果仍逾越上開金額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5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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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重新 

比減價格。機關得就重新比減價格之次數予以限制，比減價

格不得逾三次 

，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逾越上開金額時，應予廢標。 

第 58 條  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

或部分標價偏 

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

情形，得限期 

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

合理之說明或 

擔保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 

第 101 條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

由通知廠商， 

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

加投標、訂約 

    或履約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四、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

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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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之規定轉包者。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 

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責任者，

適用前項之規 

定。 

第 102 條  廠商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反本法或不實者，

得於接獲通知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 

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

起十五日內不 

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

結果或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訴。 

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

訴，或經提出 

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

者，機關應即將 

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章之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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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58 條  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 

一續行辦理： 

一、重行辦理招標。 

二、原係採最低標為決標原則者，得以原決標價依決標前各投標廠商標價 

    之順序，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其他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未得標廠商 

    減至該決標價後決標。其無廠商減至該決標價者，得依本法第五十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招標文件所定決標原則辦理決標。 

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 

    規定重行辦理評選。 

前項規定，於廠商得標後放棄得標、拒不簽約或履約、拒繳保證金或拒提 

供擔保等情形致撤銷決標、解除契約者，準用之。 

第 62 條  機關採最低標決標者，二家以上廠商標價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其 

比減價格次數已達本法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逕行 

抽籤決定之。 

前項標價相同，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三次限制者，應由該等廠商再行比減 

價格一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政府機關函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 民國 99 

年 04 月 29 日 發布／函頒 )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修正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300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300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8&FLNO=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8&FLNO=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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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廠商（以下簡

稱最低標），其總標價在底價以下，但未

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該最低標主動表

示標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

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五

十八條之適用。不接受該最低標要求，

照價決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

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

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標金，依招標

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

十，機關認為該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

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

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 

三 同前。但該最低標主動表示標價錯誤，要

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

約。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

金，不接受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予最

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

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 

四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

十，但在底價百分之七十以上，機關認為

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

訂定合理之期限）通知最低標提出說

明，不得未經說明而逕行通知最低標提

出擔保（即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

業辦法第三十條所稱「差額保證金」），

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

關認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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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

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

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

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

予發還。 

二、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

關認為該說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

不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逕不決

標予該最低標。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

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予拒絕。 

三、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

關認為該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但如最低

標繳納差額保證金，即可避免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疑慮者，通知最低標於

五日內（或較長期間內）提出差額保證

金，繳妥後再行決標予該最低標。廠商

提出差額保證金後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

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

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

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四、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

或其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且未於機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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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提出差額保證金者，不決標予該

最低標。 

五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七

十，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

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

訂定合理之期限）通知最低標提出說

明，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

關認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

出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

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

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

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

予發還。 

二、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

或其提出之說明經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或

尚非完全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

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

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

低標。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

金者，機關應予拒絕。 

附註： 

本程序之執行原則： 

1. 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

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2. 機關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前，應予提出說明之機會；廠商無自行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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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之權利。機關未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者，

縱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機關亦應拒絕。 

3.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最低標廠商，而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其

仍有標價偏低情形者，亦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4.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廠商，其有押標金者，發還之。但本程序載明不

予發還者，不在此限。 

5.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事項，可包括：（1）標價為何偏低；（2）

以該標價承作，為何不會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並據以作為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依據。廠商提出之說明，與完

成招標標的之事項無關者，不予接受。 

6.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或提出之說明不足

採信，經機關重行評估結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

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照價

決標予最低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

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

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7. 七、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其所訂期限及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

之程序，應迅速合理，避免最低標與其他廠商串通瓜分利益，藉不提出

說明或提出不合理之說明等情形，使機關不決標予該廠商，改決標予其

他標價較高廠商。 

 

2.輔導會 102 年 9 月 4 日輔捌字第 1020062865C 號書函(無電子檔) 

3.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 

(1)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稱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並應於契約屆滿三個月前，依本要點規定撰擬招標文件及進行相關作業。本會

認有必要時，得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構辦理之。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190061000800-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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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應成立採購小組，小組人數以不少於五人為原則，並

由機構 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擔任組長。組長應指定採購專業人員一人承辦本項業

務，並決定組員之分工；如無採購專業人員，組長得指定會計及政風人員以外

之人員為承辦人。 

(3)各機構辦理殯葬事務採購採最低標決標，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標價或部分標價偏

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應依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稱工程會）訂定「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

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辦理。採購小組對廠商提出之說明應予

審查並記錄，以決定應否提出擔保及決標。 

(4)各機構辦理個案驗收，應依工程會頒訂格式及治喪會議決議採用之級距製作驗收

紀錄，並由首長指定專人負責全程驗收（招標承辦人不得為主驗人），將驗收

情形詳載於驗收紀錄，其無法以文字充分表述部分應拍照存證。 

(5)殯葬事務辦理完畢後，除特殊情況外，應自榮民亡故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機關

檔案管理作業相關規定，以一案一卷移轉遺產管理承辦單位（人）。 

 

 

三、花蓮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

http://em.hl.gov.tw/population_list5.php?typeid=3069 

 

全縣 歷年人口統計表 

序號 年度 總戶數 總人口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1 91 109231 352154 185554 166600 54236 32520 

2 92 110985 351146 184682 166464 59126 32669 

3 93 112948 349149 183149 166000 53529 33105 

4 94 114220 347298 181557 165741 55256 33575 

5 95 115378 345303 180042 165261 55266 3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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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6 116766 343302 178376 164926 55319 34028 

7 97 118073 341433 177032 164404 55499 35199 

8 98 119916 340964 176151 164813 55977 34627 

9 99 120903 338805 174584 164221 56087 34842 

10 100 121833 336838 173205 163653 56116 34903 

11 101 122651 335190 172064 163126 55948 35028 

12 102 123440 333897 171016 162881 55963 35159 

13 103 124243 333392 170322 163068 56214 35461 

14 104 124956 331945 169335 162610 56309 35690 

15 105 125283 330930 168386 162544 56441 3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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